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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歷史語法研究的檢討與反思 
 

吳福祥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提 要] 本文從一般歷史句法學的角度對漢語歷史語法研究的現狀進行檢討和

反思，並對當前和今後的漢語歷史語法研究提出一些建議。 

[關鍵字] 漢語歷史語法研究  一般歷史句法學   理論與方法 
 

 

零   引言 
系統的漢語歷史語法研究，如果從《馬氏文通》的出版算起，迄今已有 100 餘年 

的歷史。《馬氏文通》因缺乏歷時觀念而被普遍看作泛時的文言語法著作，因此嚴格意

義上的漢語歷史語法研究，一般認爲始於 1940 年代，開創之作是呂叔湘先生發表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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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時期的一組近代漢語語法論文。1  半個多世紀以來，漢語歷史語法研究取得了巨大

的成績和長足的進步，迄今已成爲漢語語言學中充滿活力的研究領域之一；但毋庸諱

言，以往的漢語歷史語法研究也還存在一些不足。本文擬從一般歷史句法學的角度對

漢語歷史語法的研究現狀進行檢討和反思，並對當前和今後的漢語歷史語法研究提出

一些建議。希望我們的思考對漢語歷史語法學界的同仁能有一些參考作用。 

 

壹．共時狀態與歷時演變 

漢語史學界通常把漢語歷史語法的研究模式分爲（ⅰ）專書語法研究、（ⅱ）斷代

語法研究和（ⅲ）語法史專題研究三類。專書語法研究和斷代語法研究都是對特定的

單個時間層面的語法現象進行靜態的描寫而不特別關注歷時的語法演變。二者的差別

是，前者以歷史上某一典籍或文獻的語法現象爲考察對象，後者則以某一歷史斷代的

語法現象爲描寫對象。與專書／斷代語法研究不同，語法史專題研究關注的是語法現

象跨時間層面的演變，換言之，這種研究模式是從歷時的角度對語法演變進行動態的

研究。按照一般語言學的表述方式，專書／斷代語法研究其實就是共時語法狀態的描

寫，語法史專題研究則屬於歷時語法演變的研究。 

自上個世紀 50 年代特別是最近 20 年以來，專書／斷代語法研究受到普遍關注，

我們在這方面投入了相當多的研究力量，並已取得一批重要成果，比如專書研究代表

性的專著就有：詹秀惠《<世說新語>語法研究》（1973），何樂士《左傳虛詞研究》（1989），

祝敏徹《朱子語類句法研究》（1991），管燮初《左傳句法研究》（1994），吳福祥《敦

煌變文語法研究》（1996），殷國光《<呂氏春秋>詞類研究》（1997），盧烈紅《<古尊宿

語要>代詞和助詞研究》（1998），何亞南《三國志裴注句法研究》（2002），張美蘭《<

祖堂集>語法研究》，以及劉堅、江藍生主編“漢語史專書語法研究叢書”（先秦專書語

法和近代漢語專書語法各 10 本）（2003－2004）等。斷代語法研究代表性的專著有管燮初

《殷墟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1953），劉世儒《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1965），管燮

                                                        
1 這一組論文後來收入呂叔湘（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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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西周金文語法研究》（1981），易孟醇《先秦語法》（1989），柳士鎮《魏晉南北朝

歷史語法研究》（1992），程湘清主編《先秦漢語研究》（1992）、《兩漢漢語研究》（1992）、

《魏晉南北朝漢語研究》（1992）、《隋唐五代漢語研究》（1992）、《宋元明漢語研究》

（1992），沈培《甲骨卜辭語序研究》（1994），李佐豐《文言實詞》（1994），劉利《先

秦漢語助動詞研究》（2000）等。有關專書／斷代語法研究的單篇論文更是數以千計。

可以說，經過半個多世紀以來幾代學者的努力，我們的專書／斷代語法研究迄今已具

有相當的規模，以致成爲漢語歷史語法研究中最爲興旺的研究領域。 

相比較而言，我們的語法史專題研究要薄弱得多，無論是投入的研究力量還是現

有的成果數量都無法跟專書／斷代語法研究相比。而且，除少數學者的研究顯示出相

當深厚的功力外，語法史專題研究的總體水平還比較低。另一方面，最近二十年來不

斷有學界權威呼籲加強專書語法研究和斷代語法研究，但我們至今尚未聽到任何加強

語法史專題研究的聲音。 

語法狀態的描寫（專書/斷代語法研究）和語法演變的研究（語法史專題研究）之

間是一種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關係。共時語法狀態的描寫是研究歷時語法演變的基

礎，因爲沒有全面、扎實的專書／斷代語法描寫，歷史語法專題的研究就不可能深入

進行。另一方面，語法演變的研究也能爲語法狀態的描寫提供幫助，假若一個研究者

對語法演變的事實毫無瞭解，很難設想他能描寫出真正有價值的語法狀態來，事實上，

語法狀態的研究中描寫什麽和如何描寫總是跟研究者所具有的語法演變的背景知識密

切相關。因此語法狀態的描寫和語法演變的研究在歷史語法研究中都是很重要的工

作，我們不能等到把前者完全研究好了再來研究後者。 

其實，從一般歷史句法學的角度看，漢語歷史語法研究的對象應該是歷時的語法

演變。 

首先，就學科性質而言，漢語歷史語法研究屬於漢語歷史句法學，2 而後者是漢

                                                        
2 一般語言學中的 Grammar，其確切含義往往隨著語法理論的不同而有不同的理解。大致說來，

Grammar主要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 Grammar指的是一種語言結構關係的整個系統（包括形態、
句法、語義和音系諸層面），狹義的 Grammar指的是語言結構中的形態、句法層面。另一方面，Syn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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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歷史語言學的一個分支。歷史語言學是研究語言演變的學科，包括歷史音系學（以

音變爲研究對象）、歷史形態學（以形態演變爲研究對象）、歷史句法學（以句法演變

爲研究對象）和歷史語義學（以語義演變爲研究對象）四個分支學科。漢語因爲缺乏

嚴格的形態範疇，所以漢語歷史語言學只有漢語歷史音系學（我們習慣上稱爲“音韻

學”）、漢語歷史語義學和漢語歷史句法學三個分支。既然一般歷史句法學是以句法演

變爲研究對象，那麽漢語歷史語法研究的對象當然是漢語的語法演變。 

其次，我們來看國外一些經典的歷史句法學著作是如何描述歷史句法學研究框架

的。Faarlund （1990）指出，通常被冠以“歷史句法學”（historical syntax）的研究工

作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a） 研究一個語言的某個早期階段的句法或者死亡語言的句法。（b） 描寫一

個語言（或者一組具有親緣關係的語言）歷史中從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的句法演變。

（c） 對這類演變作出解釋。（d） 構擬一個語言前文字（preliterary）階段的句法或者

某個原始語言的句法。 

  Faarlund （1990）認爲“歷時句法學”（diachronic syntax）的研究對象只包括歷

史句法學的（b）（c）（d）三項，而（a）項實際上是一種應用於歷史語言的共時句法

研究模式。需要注意的是，Faarlund 在這裏區分了“歷史句法學”和“歷時句法學”

兩個概念，他的“歷時句法學”相當於非生成學派的“歷史句法學”。很明顯，Faarlund 

（1990）將不包含歷時演變的語法狀態的研究排除在“歷時句法學”（等於本文的“歷

                                                                                                                                                      
雖然通常指的是組詞成句的規則（與研究詞的結構和形式的Morphology相區別），但也有一些語言
學家將詞的結構和形式一併納入 Syntax的研究範圍。從這個意義上說，漢語學界的“語法＂在概念

上更近於 Syntax。在一般歷史語言學文獻裏，研究形態、句法演變的學科通常被分別稱爲 Historical 
morphology（歷史形態學）、Historical syntax（歷史句法學）。不過，由於一般語言學裏沒有“Historical 
Grammar＂這樣的分支學科，很多歷史語言學家將形態演變也納入 Historical syntax的研究範圍，如
Faarlund (1990)和 Harris＆Campbell(1995)。實際上在很多研究文獻裏，除非 Historical morphology 與
Historical syntax 
對舉，否則 Historical syntax的研究對象實際上包含了形態演變。從這個意義上說，國內的“漢語歷

史語法研究＂實際上等同於“Historical syntax of Chinese＂。 除非特別指明或與“歷史形態學＂對

舉，本文的“歷史句法學＂指的是以形態、句法演變爲研究對象的學科。另一方面，爲了照顧我們

漢語學界的習慣，在談到漢語的形態－句法演變時本文仍使用“漢語歷史語法＂這樣的術語而不用

“漢語歷史句法＂這一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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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句法學”）的研究對象之外。 

Harris &Campbell (1995 ) 則從跨語言的角度勾畫出歷史句法學的研究框架，認爲

歷史句法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有以下幾項： 

（a）句法演變的機制，（b）句法演變的方式（operation），（c）若干具有共性特徵

的語法範疇和句法結構，（d）句法演變的一般原則，（e）句法演變的性質。 

Harris &Campbell (1995 )強調，一個完整的句法演變的理論框架至少包括以下內

容： 

（a）描寫由 A 到 A’這一演變的原因；（b）提供對實現由 A 到 A’這一演變機

制的解釋；（c）歸納出哪些演變人類語言可能發生，那些演變人類語言不可能發生；（d）

解釋爲什麽人類語言能夠經歷某個演變而不經歷另外的演變；（e）指出特定語言中一

個新結構的來源，包括擴散到新領域的老結構和完全新的結構。 

顯而易見，Harris &Campbell (1995 )的研究框架裏所有的研究內容都跟語法演變相

關而跟語法狀態沒有直接關係。 

    再次，瞭解國外歷史句法學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幫助我們明確漢語歷史語法重點

應該研究什麽。根據我們粗略的文獻調查，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國外歷史句法學（功能

－類型學派）主要的研究工作有以下數端： 

（a）形態-句法演變的研究，（b）語言接觸狀態下的形態-句法演變研究，（c）語

法化研究，（d）句法演變機制的研究，（f）句法演變動因的研究，（g）原始語或語言

早期階段的形態-句法構擬，（h）共時句法變異的解釋和句法演變的預測，等等。 

當然，漢語的歷史語法研究確實也有自身的一些特殊性。首先，漢語擁有三千餘

年連續的文獻歷史，而其中很多文獻的語法狀態我們還缺乏全面的瞭解。其次，漢語

歷史語法研究的歷史還相當短，基礎還比較薄弱，有些斷代的語法面貌目前還不十分

清楚。因此共時語法狀態的描寫仍然是漢語歷史語法研究的一個長期任務。但是，漢

語歷史語法研究的最終目的是要通過漢語語法演變的描寫，揭示漢語語法演變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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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動因和規律；所以漢語歷史語法研究最終還是應該以語法演變的研究爲重點。 

綜上所述，在當前共時語法狀態的描寫（專書/斷代語法研究）異常興旺而語法演

變的研究十分薄弱的情形下，我們亟需加強的是語法演變的研究。因爲假若要想將漢

語的歷史語法研究引向深入，我們更需要的是像《近代漢語指代詞》、《近代漢語虛詞

研究》3 這類以語法演變爲研究對象的成果，而不是單純的共時語法狀態的描寫。 

 

贰．語法創新與語法演變 

任何語法演變（grammatical change ）都導源於個體的語法創新 (grammatical 

creation)，但一個特定的語法創新並非必然地導致語法演變。個體的語法創新只有通過

跨語境的擴展（extension）和跨言語社團的擴散（spread）或傳播（propagation）進而

最終規約化後才能實現爲一個語言的語法演變。（Croft 2000） 

功能學派的歷史句法學家認爲，語法演變實際上可以分爲兩個部分，一是在特定

話語裏實際發生的演變（語法創新），另一是這種演變的傳播或擴散。實際發生的演變

是個隨機（stochastic）過程，它是由語用和功能因素促動的；而演變的擴散則是一個

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過程，它是由各種社會語言學的因素導致的。因此，一

個完整的語法演變本質上是一個由演變的發生（actuation）和演變的擴散構成的“兩步

走”（two-steps）的過程。（Croft 2000） 區分演變發生和演變擴散的意義在於，一個

創新的語法演變總是發生在某個頗受限制的語用和形態-句法語境裏，而只有當這個演

變通過擴展被用於另外的語境以及通過擴散而被規約化後，我們才可以認爲這個語法

演變在某個特定語言裏已經産生。（參看 Hopper & Traugott 1993 ；Harris & Campbell 

1995；Bisang 1998）另一方面，並非每個創新的語法演變發生後都能被擴展和擴散，

有些語法演變出現之初還會被別的競爭動因（competing motivations）所遏止，甚至因

之而流産。（參看 Harris & Campbell 1995） 

                                                        
3《近代漢語指代詞》，呂叔湘著、江藍生補，學林出版社，1985；《近代漢語虛詞研究》，劉堅、江藍

生、白維國、曹廣順著，語文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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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過去研究漢語語法的歷時演變，不大區分語法創新（演變的發生）和語法演

變（包含演變的發生、擴展與擴散以及最終完成的整個階段）這兩個概念，特別是我

們常常把一個複雜的語法演變過程簡單地等同於一個單純的語法創新。這種情形在我

們以往斷定一個語法成分的出現時間時尤爲明顯。比如漢語完成體標記“了”來源於

完成動詞，這是一個普遍接受的結論，但“了”何時由完成動詞變爲完成體標記則有

兩種不同看法。一種意見認爲體標記“了”産生于晚唐五代，證據是晚唐五代已經出

現“V＋了＋O”格式。（王力 1958，太田辰夫 1958，劉堅等 1992，吳福祥 1996） 另

一種意見認爲體標記“了”産生于宋代，證據是只有在這個時期的文獻裏才可以看到

“V＋C＋了＋O”格式，而其中的“了”不可能再分析爲結果補語或動相補語（phase 

complement）。（吳福祥 1998） 下面會看到，這兩種看法其實是著眼點的不同。唐五代

時期見於“同時文獻”的“V＋了＋O”只有四例；而且其中的“了”既可以分析爲完

成體助詞，也可以分析爲動相補語或結果補語，這說明“了”的演變還處於重新分析

階段。其次，這四例“V＋了＋O”中 V 只限於動作動詞，這說明“了”用作完成體助

詞的新功能尚未擴展到別的語境。最後，這四例“V＋了＋O”均出自敦煌變文，甚至

在年代比變文晚而口語程度比變文高的《祖堂集》裏也不見一例，這說明“了”用如

完成體助詞的用法以及“V＋了＋O”格式並沒有擴散開來，換言之，“V＋了＋O”

這一結構式尚未規約化。相反，宋代文獻裏“V＋了＋O”格式中的 V 既可以是動作動

詞，也可以是狀態動詞、存現動詞、否定動詞和形容詞，特別是“了”可以用於“V

＋C＋了＋O”格式，這說明完成體助詞“了”已經擴展到不同的語境；其次完成體標

記“了”以及“V＋了＋O”格式在宋代廣泛見於不同地域和不同類型的文獻，這說明

“了”用於完成體助詞的新用法已在不同的語言社團裏擴散開來，換言之，“了”用

作完成體標記的新功能已由語法創新變成了語法演變。很明顯，認爲體標記“了”産

生于晚唐五代的學者，關注的是語法創新；而主張體標記“了”産生于宋代的學者，

著眼的是語法演變。 

類似的例子還有粘合式述補結構“VC”、組合式述補結構“V 得 C”、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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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式以及被動式，我們過去對這些語法形式的研究，主要關注的是這些結構式是何時

産生和如何形成的，很少思考這些結構式出現後是如何通過擴展和擴散而最終變成一

個規約化規則（conventionalizated rules）的。 

一個語法演變從發生、擴展和擴散到最終完成往往是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語法

演變的發生（語法創新）當然是歷史語法研究的對象，因爲如前所述，語法創新是語

法演變的一個重要誘因，特別是，很多語法創新都是在日常的語言使用中發生的，都

是由某種認知語用動因（比如經濟性、明晰性、新奇性、表情性、強調、強化，等等）誘發和

促動的，所以研究不同的語法創新可以發現語言演變的各種認知策略和語用動因。但

是，語法創新畢竟只是語法演變過程中的一個可能的起變階段，而且正如我們上面所

指出的，並不是每個語法創新都能實現爲語法演變，有些語法創新可以通過擴展和擴

散而規約化爲一個語法規則，比如我們上面所舉的唐五代時期的“V＋了＋O”結構式

最終語法化爲完成體結構式，這是語法創新通過擴展和擴散而導致語法演變的典型例

證。但有些語法創新出現後並不一定能引發語法演變，甚至以消失而告終，比如隋唐

時期出現的“V＋C1＋O＋C2”（“打破煩惱碎”（壇經））以及唐宋文獻裏零星可見的

能性述補結構“VO 得”（“若解微臣劍得，年年送貢⋯⋯”（敦煌變文集））。因此，

歷史語法研究的重點應該是語法演變的擴展和擴散過程。爲什麽有些語法創新能夠擴

散、流行，有些語法創新不能擴散、流行？背後的動因是什麽？條件或制約有哪些？

這些問題研究清楚了，自然會加深我們對語法演變的理解。 

 

叁．內部演變與外部演變 

一個特定的語法演變可能是某個語言內部獨立發生的，但也可能是由語言接觸導

致的。我們管前者叫內部演變（internal changes），後者爲外部演變(external changes)。

最近十餘年來，國外歷史句法學界對由語言接觸導致的形態句法演變倍加關注。語言

接觸指的是一種語言的使用者在某種程度上熟悉另外一種語言。（Weinreich1968 

[1953]，Harris & Campbell 1995,Coft2000） 任何一種語言在演變、發展的過程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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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不同程度上跟其他語言發生接觸。（Thomason 2001） 語言接觸常常會導致形態-

句法成分的借用和影響，Weinreich（1968[1953]）、Thomason & Kaufman（1988）、Gerritsen 

& Stein (1992)、Harris & Campbell（1995）、Campbell（1999）以及 Thomason（2001）

等報道了大量的句法借用（syntactic borrowing）和句法影響（syntactic influence）的事

實。Harris & Campbell（1995）和 Campbell（1999）甚至將“借用”（borrowing）視

爲句法演變的三個機制之一，4  Gerritsen & Stein (1992) 則將語言接觸及由此導致的

句法借用和句法影響看作句法演變的一個重要外因。Harris &Campbell（1995）列舉了

大量跨語言的事實證明句法借用常常和重新分析（reanalysis）、擴展（extension）等機

制一起造成大量形態句法現象的産生和演變。 

相比較而言，漢語歷史語法學界對由語言接觸導致的漢語語法演變未能表現出應

有的關注。以往我們在考察一個語法現象的産生時習慣上把它默認爲漢語內部演變的

結果，並力求從漢語內部去尋找演變的線索，而很少去思考這個演變會不會是外部因

素作用的結果。不過，近年來國內漢語史學界已有少數學者開始關注歷史上阿爾泰語

言對漢語語法的滲透和影響。在這方面，余志鴻（1983，1987，1992，1999）和江藍

生（1998，1999a，2003）等學者作了很多扎實的研究，特別是江藍生(1999)結合具體

問題的研究，強調“我們考察和分析歷史語言現象時，應該跳出歷史比較法的框架，

從語言滲透、語言融合的角度去把握，也就是說，語言不是一種同質系統，共時語言

中的有些差異不一定都是其自身單線條歷時層次的反映，而可能是由於語言相互滲

透、相互融合造成的。”我們認爲，江先生這個意見是值得高度重視的，“語言不是

一種同質系統”，語法演變也不完全是一種同質語言社會的語法演變，因此在考察漢

語語法演變時不應該忽略語言接觸狀態下的語法演變。 

一般認爲，語言接觸中一種語言受另一種語言影響和滲透而發生語法演變的情形

主要有“句法借用”和“句法影響”兩類，前者指的是甲語言的某種語法範疇或句法

形式被複製到乙語言中來，（參看 Harris＆Campbell 1995） 後者是指乙語言在甲語言

                                                        
4 另外兩個機制是“重新分析”（reanalysis）和“擴展”（ex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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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下産生或發展出某一語法形式或語法功能。(參看 Gerritsen & Stein 1992)  在漢

語語法演變的進程中異族語言對漢語語法的影響和滲透究竟有哪些方式，在可以確信

的由語言接觸導致的語法演變中，哪些是句法借用的産物，哪些是句法影響的結果，

這些問題至今還缺乏深入研究。事實上，我們過去在討論漢語語法的外部演變時有一

種明顯的傾向，即將漢語語法受異族語言滲透和影響的方式簡單地等同於句法借用。

其實根據我們的觀察，漢語語法演變中真正屬於句法借用的情形極少，目前發現的唯

一的實例是漢語第一人稱代詞包括式(inclusive)和排除式（exclusive）的區分，這個二

分範疇明顯是借自阿爾泰語言（參看呂叔湘 1941a，劉一之 1988，梅祖麟 1988a），而

以往報道的漢語語法受阿爾泰語言滲透和影響的實例絕大部分是句法影響而非句法借

用。比如元代漢語中後置詞“上/上頭/裏/跟底”廣泛使用，這些後置詞可以表示處所

格、對象格或原因格等語法功能。余志鴻（1992）認爲，元代“上/上頭/裏/跟底”等

後置詞都直接借自蒙古語。問題是，“上/裏/中”等後置詞至遲在唐代就已出現，只是

在元代以前漢語後置詞範疇的使用還頗受限制，而且語法功能也只限於處所格。因此

我們認爲，更爲合理的解釋是，唐宋時期後置詞範疇的産生是漢語內部的一種語法創

新，但後置詞範疇在元代漢語中的迅速發展則應歸因於蒙古語的滲透和影響。換言之，

元代漢語中後置詞“上/上頭/裏/跟底”的廣泛使用並非句法借用的結果而應該是句法

影響的産物。 

跟句法借用純粹是外部演變不同，句法影響通常表現爲內部演變和外部演變的交

互作用，二者共同作用於一個語法形式的産生或一種語法功能的出現。比如元代漢語

中，人稱代詞複數詞尾“們/每”可以用於無生名詞之後： 
 

（1） 窗每都颭颭的飛，椅卓每都生生的走。（錢素庵：哨遍·王哨） 

 

我們知道，漢語的人稱代詞複數詞尾萌芽于唐代，産生于兩宋。唐代字作“弭”“彌”

“偉”，宋代字作“懣”“瞞”“門”“們”。但在語法功能上唐宋時期這個複數詞

尾只能接在人稱代詞之後（宋代“們/門”偶爾接在指人名詞之後）。 很顯然，“們/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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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出現的接在無生名詞之後表示複數的用法是一種新産生的功能。如果純粹從漢語

內部來觀察這種演變，可以認爲其演變的機制是擴展（extension）。即： 

          

（2） “們/每”： 

                 （ⅰ）   表示複數 /——人稱代詞或指人名詞 

                              ↓     消除（ⅰ）的條件 

                 （ⅱ）   表示複數  

           

但問題是爲什麽這種擴展發生在元代，而且爲什麽“們/每”表示無生名詞複數的

這種用法明中葉以後又逐漸消失（只在某些現代北方方言裏還偶見用例）？假若把語

言接觸的因素考慮進來，這個問題就比較容易回答：中古蒙古語常見的名詞複數附加

成分有-d 、-s、-n 等，這些附加成分在元代白話碑和蒙古秘史裏通常對譯成“每”。

中古蒙古語複數附加成分可以用於所有的名詞和代詞之後，並不限於指人的體詞性成

分。因此可以肯定，元代漢語“們/每”表示無生名詞複數的這種用法，雖然是漢語內

部産生的，但動因卻是來自中古蒙古語的影響。換言之，“們/每”表示無生名詞複數

的這種功能是內部演變和外部演變交互作用的産物。 

以往我們在對待內部演變和外部演變時有一種比較流行的認識：一種語法現象的

産生，如果有比較清晰的演變線索，並且從漢語內部能得到解釋，那麽這種語法現象

就應該是漢語獨立演變的結果。其實這種看法並沒有多少根據。英語定冠詞 the 是由

指示代詞 that 語法化而來的，以往研究英語歷史語法的學者都無一例外地認爲這是一

種典型的內部演變。但 McColl Millar (2000)最近證明，英語定冠詞的産生實際上是由

近古英語跟古挪威語（Old Norse）廣泛接觸而誘發的，語言接觸在英語定冠詞的語法

化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們上面所舉的元代漢語中“們/每”表示無生名詞複數的

例子，也同樣說明一種語法現象或語法功能的産生即使在特定語言內部有比較清楚的

演變線索，也不能排除句法影響的可能。另一方面，過去在研究漢語語法演變時，我

們有時把跨語言的平行演變當作某種語言對漢語語法的滲透和影響。比如現代漢語中

“叫／讓”可以兼作使役標記和被動標記，羅傑瑞（1982）和橋本萬太郎（1987）認

爲，漢語這種用使役標記兼表被動的現象有阿爾泰語系的背景。但江藍生（1999b）用

大量的事實證明，漢語使役、被動兼用現象是漢語內部獨立演變的結果，與阿爾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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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影響無關。事實上，使役標記發展爲被動標記是見於很多語言的一種共性演變，

阿爾泰語言和漢語中的這種平行現象其實都是這種演變共性的表現。 

在漢語歷史語法研究中忽視對由語言接觸導致的外部演變的研究，固然會影響我

們對語法演變的動因和機制作出正確的判斷；但是，過分誇大語言借用和語言滲透在

漢語語法演變中的作用，特別是把本來屬於漢語內部獨立産生的演變當作其他語言的

滲透和影響來對待，同樣也會把研究引向誤區。這兩種傾向在我們未來的研究工作中

都應該加以避免。 

歷史上漢民族和周圍其他各民族長期處於密切交往和頻繁接觸之中，特別是宋代

以後，契丹、女真、蒙古各族先後入主中原，對漢民族的政治、文化乃至語言産生了

深刻的影響。我們相信，在漢語語法演變中由語言接觸導致的語法演變的實例可能遠

比我們目前所瞭解的要多，異族語言對漢語語法影響和滲透的方式也可能比我們想象

的要複雜。因此，語言接觸狀態下的漢語語法演變無疑是今後需要深入研究的一個課

題。 

 

肆．演變的時間因素與地域因素 

我們以往研究漢語歷史語法，通常的做法是，選出若干口語成分較高的文獻，按

時間先後排列，理出各時代的語法系統，然後描寫並解釋歷時的語法演變。這種研究

方向絕對是正確的，但美中不足的是立了個沒有論證過的假設：各個不同時期的資料

都是反映同一個語言（或同一種方言）的不同階段。（梅祖麟 1998） 

呂叔湘（1955）很早就看出上述假設是有問題的： 

在語言發展的過程中起作用的不但有時間因素，也還有地域的因素，應該先

就每一種材料作一番分析，然後才能進行綜合。⋯⋯ 

事實上更早的時候，呂先生就主張宋元時期的白話系統應該分成話本系白話和金

元系白話兩類：“話本系白話大致可信其依據汴京與臨安之口語，金、元系白話則其

初殆限於燕京一帶而漸次南伸。”（呂叔湘 194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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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遺憾的是，呂先生的上述提醒一直沒有引起漢語歷史語法學界的足夠重視。最

近，梅祖麟（1998）在討論南方方言完成體標記“著”時對呂叔湘（1955）的上述觀

點做了進一步闡發：“地域的因素重要，是因爲不同的地域可能有不同的方言，而不

同的方言可能語法不同。研究語法史，最好是把資料限於同一個方言的先後階段，否

則會‘錯認祖宗’”。爲了說明歷史語法研究中考慮地域因素的重要性，梅先生舉了

一個極端的例子：假若我們拿三宗資料來代表近代漢語三個不同的階段：（a）《劉知遠

諸宮調》代表十二世紀，（b）馮夢龍《山歌》以及《運甓記》裏的吳歌、山歌代表晚

明十六、七世紀，（c）老舍《駱駝祥子》代表二十世紀。用這些資料做出來的語法史

會說這三個階段的語法演變是： 

     （3）  完成態：了→子→了 

             持續態：著→子→著 

             規定詞：底→個→的 

             近指詞：這→個→這 

             第三身代詞：他→渠→他 

             包括式／排除式的區別：有→無→有 

很明顯，之所以得出上面這種非常奇怪的結論，是因爲資料的選擇和使用未能考

慮地域因素：《劉知遠》和《駱駝祥子》是北方官話區的資料，馮夢龍《山歌》以及《運

甓記》裏的吳歌、山歌是江南吳語區的資料。這三宗資料按時間先後排列，結果是先

北後南、然後再北。（參看梅祖麟 1998） 

  當然，像《山歌》這類比較純粹的方言作品在歷史文獻中並不多見，大量的歷史文

獻主要還是用某一時期的標準語寫成，但或多或少地帶有某些方言語法成分。比如《祖

堂集》是成書於 10 世紀中葉的一部重要的語法史研究文獻，一般認爲，《祖堂集》的

語言反映的是晚唐五代時期的標準語，但偶爾也摻入某些南方方言的語法成分，例如

卷十一《睡龍和尚傳》：“我今齊舉唱，方便示汝濃。”其中的“汝濃”當爲“汝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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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你們”，“濃（儂）”爲複數詞尾。“儂”在現代閩方言中普遍用作人稱代

詞的複數詞尾，如福鼎話和龍岩話“我儂（我們）”“汝儂（你們）”“伊儂（他們）”，

福州話“我各儂（我們）”“汝各儂（你們）”“伊各儂（他們）”。很明顯，《祖堂

集》裏的“汝濃”反映的是 10 世紀的閩語語法成分，而非當時的標準語。（參看梅祖

麟 1997） 因此，如果以《祖堂集》爲語料來研究唐五代時期標準語語法，我們自然要

將“汝濃（儂）”這樣的方言成分剝離出去。 

文獻資料所顯示的方言語法差異，並非僅限於近代漢語時期。大西克也（1998）

通過並列連詞“及”“與”在睡虎地秦簡和包山楚簡中的分佈考察，證明並列連詞秦

簡用“及”而楚簡用“與”，應是兩地方言語法特徵的反映，不可能是時間、文章體

裁、個人嗜好等其他因素所致。大西先生進一步指出，秦簡語言往往與六國不同，前

者有很多特殊的語法現象，比如最早使用反復問句、句末語氣詞用“殹”代“也”、

疑問代詞“何”作“何以”用、不使用“主之謂”結構等等。（大西克也 1998） 

一種新産生的語法現象在同一時代的不同文獻裏通常有使用與否或頻率大小的差

異，這種差異有時也反映了語法演變的地域差異。梅祖麟（1980）通過對“動＋了＋

賓”格式在唐宋文獻中分佈差異的考察，發現“早期的‘動＋賓＋了’12 世紀初在汴

京、燕京一帶已經變成了‘動＋了＋賓’”，進而推測“‘動＋賓＋了’到‘動＋了

＋賓’這個詞序的變化發生在汴京、燕京爲中心的中原及華北，漸漸傳播到江南。”

曹廣順（1990）在考察南北朝到宋代的“動+將”格式的變化時也觀察到類似的地域差

異：晚唐到宋“動+將”結構的發展北方較南方爲慢，這一發展差異甚至可能直接影響

到現代。再如漢語第一人稱代詞“咱”是由第一人稱代詞“自家”溶合（fuse）而成的，

這種形態化過程最初發生在宋代。我們發現，在《劉知遠諸宮調》裏“咱”有 10 例而

第一人稱代詞“自家”一例未見；與之相反，《朱子語類輯略》中“自家”用如第一人

稱代詞 129 例，但無一例“咱”。我們知道，《劉知遠諸宮調》和《朱子語類》都是 12

世紀文獻，成書的年代比較接近。很明顯，這兩種文獻在“咱”和“自家”使用上的

差異是由地域因素決定的，跟時間因素無關。（參看吳福祥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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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法演變中的地域因素常常跟標準語基礎方言的轉換密切相關，因此分析語法演

變的地域因素通常要聯繫社會文化背景來進行。在漢語語法的演變過程中，我們發現

很多習見於南北朝時期的語法成分，隋唐代以後在多數文獻中不再使用，而代之以新

的語法成分。比如指示代詞“許”、疑問代詞“底”、第三人稱代詞“伊/渠”以及方

位介詞“著”在南北朝時期的文獻裏相當常見：  

（4） 許：團扇複團扇，持許自遮面。（子夜歌，清商曲辭一） 

底：單身如螢火，持底報郎恩？（歡聞歌，樂府詩集）） 

        伊：我就伊無所求。（世說新語•輕詆） 

渠：女婿昨來，必是渠所竊。（三國志•吳志） 

          著：長文尚小，載著車中⋯⋯（世說新語•德行） 

但入唐以後，除個別帶有方言背景的文獻以及少數恪守“詞家傳統”的文人的韻

文作品外，絕大多數文獻一般不再使用上述語法成分，而代之以“那”“甚/甚麽”

“他”“在”等新興語法成分。假若不考慮地域因素，我們很自然地將上述情形看作

一種“更新（renovation）”過程，即： 

（5）    南北朝          入唐以後 

許       /r     那 

                底       /r     甚/甚麽  

              伊/渠    /r     他 

著       /r     在 

問題是“許”“底”等語法成分至今仍用於吳、閩、客、贛等南方方言，比如閩

語福州話、廈門話、潮州話，南部吳語溫州話，北部吳語蘇州話和上海話仍用“許”

作遠指代詞；疑問代詞“底”仍見於臺灣閩南話、福州話、廈門話、潮州話，吳語丹

陽話、常州話、金壇話、靖江話、溧陽話（趙元任 1928，呂叔湘 1980，梅祖麟 1993）；

第三人稱代詞“渠”廣泛見於吳語以及客、贛等方言；“伊”是閩語最常見的第三人

稱代詞形式；方位介詞“著”廣泛用於閩語，也見於南部吳語溫州話和青田話（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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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麟 1988b，梅祖麟、楊秀芳 1995）。一般認爲，南北朝文獻中的“許”“底”“渠”

“伊”“著”是當時江東方言（即“南北朝時期的吳語”）的語法成分，而現代吳、閩、

客、贛諸方言是南北朝時期江東方言的後裔。（參看梅祖麟 1993；未刊稿） 因此我們

有理由推斷，“許”“底”“渠”“伊”“在”這些語法成分隋唐以後很可能一直活

在南方方言裏，並沒有從實際語言中消失，只是未能在文獻中出現而已。而這種情形

的産生一定與標準語基礎方言的轉換有關：南朝時期定都金陵，江東方言是當時標準

語的基礎方言，所以“許”“底”“渠”“伊”“著”這些江東方言的語法成分自然

會見諸文獻。隋唐建都長安，北方方言變成標準語的基礎方言，此後宋元明清歷代，

標準語的基礎方言一直是北方方言，所以“那”“甚／甚麽”“他”“在”這些産生

於北方方言的語法成分就有機會在文獻中出現；相反，“許”“底”“渠”“伊”

“著”等語法成分隨著江東方言退出標準語基礎方言的舞臺而從文獻中消失。由此可

見，南北朝時期的語法成分“許”“底”“渠”“伊”“著”與唐代出現或使用的語

法成分“那”“甚／甚麽”“他”“在”之間的興替並非同一方言內部的歷時更新，

而是不同方言語法成分之間的競爭與替換。換言之，我們從文獻中觀察到的“許”

“底”“渠”“伊”“著／著”替換爲“那”“甚／甚麽”“他”“在”，實際起作

用的是地域因素，而非時間因素。 

就像歷史上的改朝換代會致使一批官吏從政治舞臺上退出而另一批官吏在政治舞

臺上亮相一樣，歷史上標準語基礎方言的轉換也會導致一種方言的語法成分從文獻中

消失而另一種方言的語法成分在文獻中出現。這也許是地域因素導致語法演變的最主

要的原因。 

漢語的方言分歧自古而然，而不同方言的語法差異也會不同程度地在文獻中反映

出來。特別是，歷史上漢語標準語的基礎方言由於朝代更替而數度轉換，更使不同時

期的文獻語言帶有不同的方言背景。因此，我們在研究漢語歷史語法演變時應該有時

間和空間的雙重視角。 

 



   
2004 年第 4 期 论文选刊 No.4  2004 

 

 17

 

伍．演變的描寫與解釋 

對語法演變進行描寫和作出解釋是歷史語法研究的兩項基本工作。對一個語法演

變，是只作單純的描寫還是在描寫的基礎上進一步作出解釋，往往決定于一個研究者

所追求的目標。假若一個研究者只滿足于瞭解一個語法演變的歷史過程，那麽他只要

將這個語法演變的事實描寫清楚就行了。但是，如果研究者試圖要理解一個特定的語

法現象爲什麽以那種方式演變，那麽他就必須在描寫的基礎上作出合理的解釋。 

一般說來，語法演變的描寫是歷史語法研究的基礎，也是解釋工作的前提:要對一

個語法演變進行解釋，首先必須把這個語法演變的過程準確地描寫出來，如果語法演

變的事實還沒有弄清楚，或者對語法演變的過程刻畫得不準確，那麽解釋也就無從談

起；另一方面，能夠把一個紛繁複雜的語法演變準確、清楚地描寫出來本身就包含著

對語法演變現象的探索，也就是說，一個成功的描寫已是解釋的一半。 

但是，歷史語法研究的最終目的是要揭示語法演變的規律，所以歷史語法研究的

最終目標還是要對語法演變作出解釋。科學研究的宗旨本來就是要對客觀世界中紛紜

複雜的現象作出解釋，這在自然科學中幾乎是一種常識。如果一位物理學家只陳述一

個物理現象而不加以解釋，不會有人認爲他是在進行物理學研究，假若牛頓僅僅滿足

於描寫蘋果落地這一物理現象而不尋求解釋，那麽我們今天就不會有萬有引力定理；

同樣，如果達爾文只描寫生物演化的各種事實而不作解釋，我們今天也就不會知道“物

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個真理。所以歷史語法研究僅僅滿足於對語法演變的描寫是不

夠的，還應該在描寫的基礎上對語法演變作出合理的解釋。 

什麽是語法演變的“解釋”？不同的學者可能有不同的答案。在漢語史學界最早

對“解釋”作出界定的似是梅祖麟（1981）： 

以前討論這問題時總有人說“了”字開始虛化，“了”字從動賓短語的後面挪到賓語的前

面。“虛化”和“挪前”是描寫，是很正確的描寫，但不是解釋。所謂解釋，一則是要把需要

解釋的現象和其他類似的現象連貫起來，二則是要說明以前沒有的結構怎麽會在那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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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産生。 

蔣紹愚（2001）最近對“解釋”作了更爲全面的闡釋： 

什麽叫‘解釋’？照我的理解，解釋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尋找各種語言現象産生和發

展的原因。⋯⋯（2）解釋語言發展的機制。⋯⋯（3）探求語言發展的規律。 

根據一般歷史句法學的研究文獻，語法演變的解釋至少包含以下三項： 

（a）指出導致演變的動因（演變是由什麽因素促動的？） 

    “指出演變的動因”也就是要回答一個語法演變是由什麽因素促動的。文獻上經

常提到的語法演變的動因有三類：語用推理（隱喻與轉喻）、兒童語言習得和語言接觸。 

（b）說明演變得以實現的機制（演變是如何實現的？） 

“說明演變得以實現的機制”也就是要回答一個語法演變是如何實現的。一般認

爲，語法演變的機制有三個，即重新分析、擴展（也稱“類推”、“類推性擴展”）、

借用。 

（c）揭示演變的規律（演變爲什麽表現爲這種方式？） 

“揭示演變的規律”也就是要回答一個演變爲什麽是以那種方式進行的。因此，

要證明一個語法演變是有規律的，就必須說明這個演變是有理據的（motivated）而非

任意的，這個演變具有方向性制約，這個演變體現的是一種跨語言（或者在一個語言

的不同歷史階段）反復出現的演變方式。 

Harris＆Campbell （1995）認爲，歷史句法研究應該回答以下四個問題，這四個

問題實際上也就是我們解釋語法演變時需要回答的： 

  （a）句法演變是什麽促動的？（b）演變得以實現的機制是什麽？（c）可能的演變

軌迹有哪些？（d）演變的最後結果是什麽？ 

也許有人會說，並非每個語法演變都是可以解釋的。我們的回答是，理論上任何

一個語法演變都具有可解釋性，因爲語法演變導源于語法創新，而所有語法創新的發

生和擴散都是有理據的，因爲“語言使用者只能引入或接受有用的創新”(useful 

innovations)。（Haspelmath 2002a） 有些語法演變現在無法解釋，是因爲我們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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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的資料和具備的知識還不足以對這些演變作出解釋，但並非不可以解釋。 

近年來，從事漢語歷史語法研究的學者對在描寫的基礎上作出解釋越來越重視，

而且有些學者對某些語法演變所作的解釋相當有深度。但整體上，目前的漢語歷史語

法研究還停留在語法形式出現時間的考訂和演變過程的刻畫上，運用歷史句法學的理

論和方法對漢語歷史語法演變作出合理解釋的成果還相當少見。因此，在當前和未來

的漢語歷史語法研究中，我們應該大力提倡在準確地描述語法演變事實的基礎上對語

法演變作出合理的解釋，因爲只有對語法演變作出解釋我們才能發現漢語語法演變的

規律，才能將漢語歷史語法研究引向深入。 
 

 

陆．演變的特性與共性 

理論上，一個特定的語法演變可能是一種語言所獨有的演變模式，也可能是跨語

言反復出現的演變模式。但近年來類型學的歷史句法研究表明，人類語言的形態句法

演變具有強烈的共性傾向，有些形態句法演變現象表面上看似乎是爲某種語言所獨有

的“特性”，但在更高的層次上仍然與跨語言反復出現的演變共性相契合。（參見 Bybee 

et al 1994；Bybee 2001，2003；Harris &Campbell 1995；Heine & Kuteva 2002；Haspelmath 

1997,1999,2002b） 

以往的漢語歷史語法研究通常是在漢語史框架下進行的，我們很少將漢語的語法

演變置於人類語言演變的範圍內來考察。因此在我們所熟悉的漢語歷史語法演變的現

象中，哪些是體現了語法演變的統計共性，哪些是漢語語法演變的真正特性，我們很

少去思考。事實上，國外功能-類型學派的歷史句法研究所揭示的大量跨語言反復出現

的演變模式，很多也見於漢語。比如： 

（6） 名詞  > 量詞（classifier） (Haspelmath 1998；Croft 2000,2003) 

               （漢語：“個”“條”） 

關係名詞  > 後置詞  （Lehmann1995[1982]；Heine&Reh 1984；Heine et al.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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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ne&Kuteva2002） 

（漢語：“前/後/裏/中/上”） 

處所名詞 > 屬格標記（Heine&Reh 1984；Heine et al.1991；Heine1997；Heine & Kuteva 

2002） 

                   （漢語：“所”“許”“底”；江藍生 1999c） 

“孩子”義名詞 > 小稱後綴 （Heine et al.1991；Taylor 1995；Heine & Kuteva 2002） 

（漢語：“兒”） 

動詞 > 量詞 （classifier） (Haspelmath 1998； Croft 2000,2003) 

               （漢語：“張”“次”） 

完全動詞 > 助動詞 （Lehmann1995(1982)；Hopper &Traugott1993；Traugott & Dasher 

2002） 

（漢語：“要”“會”“須”） 

遭受動詞 > 被動標記  （Haspelmath1990；Heine & Kuteva 2002）     

（漢語：“見”“被”“吃”） 

給與動詞> 使役標記 > 被動標記 （Heine & Reh 1984；Heine & Kuteva 2002） 

（漢語：“給”） 

給與動詞> 與格標記 （Heine & Reh 1984；Heine & Kuteva 2002） 

（漢語：“與”“給”） 

完成動詞> 完成體標記（Heine & Reh 1984；Bybee et al.1994；Bybee1997 ；Heine & Kuteva 

2002） 

（漢語：“了”） 

處所動詞 > 進行體標記 （Heine & Reh 1984；Heine et al.1991；Bybee et al.1994；Heine & 

Kuteva 2002） 

（漢語：“在”） 

“知道/懂”義動詞 > 表“能力”的助動詞 （Heine & Reh 1984；Bybee et al.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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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ne & Kuteva 2002）  

          （漢語：“會”） 

 “執持”義動詞 > 工具格標記 > 賓格標記 > 使成標記 （Lord1973，1993） 

（漢語：“將”“把”；吳福祥 2003a） 

        “意欲”義動詞> 將來時標記 （Chung and Timberlake1985；Dahl 1985；Bybee 1988,1997；

Bybee et al.1994） 

（漢語：“欲”“要”） 

 “言說”義動詞 > 標補詞 （Heine & Reh 1984；Heine et al.1991；Heine & Kuteva 2002） 

（漢語：“道”“說”；劉丹青 2003，方梅 2003） 

“使用”義動詞 > 工具格標記 （Heine & Reh 1984） 

（漢語：“以”“用”） 

“包括”義動詞 > 級差焦點標記 （Konig1991） 

（漢語：“和”“連”） 

位移或趨向動詞 > 時體標記 （Bybee et al.1994；Bybee1988,2001,2003；Heine & Kuteva 

2002） 

                （漢語：“來”“去”“起來”“下去”） 

係詞 > 焦點標記 （Heine & Reh 1984；Harris & Campbell 1995；Heine & Kuteva 2002） 

                （漢語：“是”） 

表“能力”的助動詞> 表“允許”的助動詞（Bybee et al.1994；Heine & Kuteva 2002） 

                （漢語：“能”“得”） 

道義情態 > 認識情態 （Sweetser 1988,1990 ；Heine et al.1991；Traugott1995；Traugott & 

Dasher 2002） 

（漢語：“應”“當”“該”“須”“應該”“應當”）   

謂語副詞 > 小句副詞 > 話語-語用標記（Traugott1995，1997，2000；Traugott & Dash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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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畢竟”“其實”） 

限定副詞 > 轉折連詞 （Heine & Kuteva 2002） 

（漢語：“但”“只”“只是”“不過”） 

處所介詞>比較標記（Heine & Reh 1984；Heine 1997；Heine & Kuteva 2002） 

                （古漢語：“於”） 

指示代詞 > 屬格標記 （Heine & Reh 1984；Heine & Kuteva 2002） 

（漢語：“之”；張敏 2003） 

指示代詞 > 係詞 （Heine & Reh 1984 ；Heine & Kuteva 2002） 

               （漢語：“是”） 

近指代詞 > 定冠詞 （Greenberg 1978；Heine & Reh 1984；Bybee2001；Heine & Kuteva 

2002） 

（北京話：“這”；張伯江、方梅 1996，方梅 2002） 

遠指代詞 > 第三人稱代詞 （Heine & Reh 1984；Heine & Kuteva 2002） 

(漢語：“彼”“伊”) 

疑問代詞 > 不定代詞 （Haspelmath1997；Heine & Kuteva 2002） 

（漢語：“誰”“什麽”“哪里”“怎麽樣”） 

表“一”的數詞 > 不定冠詞 （Heine & Reh 1984；Bybee2001；Croft 2000 ；Heine & 

Kuteva 2002） 

（北京話：“一”；張伯江、方梅 1996） 

雙小句結構式> 單小句結構式（Harris &Campbell 1995） 

          (漢語：並列動詞結構>連動結構>述補結構式) 

使役結構式 > 被動結構式 （Haspelmath 1990； Heine & Kuteva 2002）   

  （漢語：“教／讓”字句） 

漢語語法演變中究竟有多少體現了人類語言的形態句法演變的統計共性，我們目

前所知甚少；這個問題還有待於漢語歷史語法的深入研究以及對跨語言形態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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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變研究成果的進一步瞭解。不過我們推測，漢語語法演變中真正屬於漢語“特性”

的現象很可能比屬於跨語言統計共性的現象要少。 

對於一個特定的漢語語法演變現象，是把它看作漢語的特性還是視爲跨語言的統

計共性，其間的差別並不只是給一個相同的現象貼上不同的標簽；更重要的是，兩種

不同的處理方式很可能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我們在討論一個語法演變時選擇什麽樣的

觀察角度和解釋框架。舉例而言，假如我們把漢語的“給”由給與動詞發展爲與格標

記的演變看作漢語的特性演變，那我們很可能會在漢語內部尋求演變的動因和條件；

但是，假如我們知道“給與動詞>與格標記”是一種跨語言反復出現的演變模式，那我

們就會從人類語言的形態句法演變的普遍動因和一般機制上尋求解釋。顯而易見，後

一種思路能作出更高層次的概括和更爲合理的解釋。 

當然，判定漢語語法演變現象哪些是漢語的特性、哪些是跨語言的共性，是一件

難度較大的工作，需要研究者廣泛瞭解一般歷史句法學、語法化學說特別是歷時類型

學（diachronic typology）的研究成果。歷時類型學是當代類型學與功能學派的歷史

語言學（特別是語法化學說）相結合的産物，也稱“類型學的歷史語言學”

（typological historical linguistics）。歷時類型學研究人類語言演變的共性制約

和變異模式，從而揭示語言演變的規律。就形態句法演變而言，歷時類型學的研究可

以告訴我們：什麽是可能的形態句法演變，什麽是不可能的形態句法演變，哪些形態

句法演變是普遍可見的，哪些形態句法演變是極其罕見的。 

我們認爲，在漢語歷史語法研究中瞭解並借鑒歷時類型學的理論、方法和成果是

非常必要的。第一，當我們對漢語的某一語法演變具有兩種不同的描寫時，歷時類型

學的研究成果可以幫助我們判定那種演變的描寫更爲可能。比如在漢語不同的歷史階

段以及漢語不同的方言裏，我們都可以觀察到同一個語素既可用作伴隨格標記又可用

作並列連詞，如上古漢語的“及、與”，中古漢語的“將、共”，近現代漢語的“和、

跟、同”，吳語的“搭、幫”，閩語的“合”等。以往對伴隨格標記和並列連詞之間

的演變方向有兩種對立的看法，一種意見認爲“伴隨格標記>並列連詞”，另一



2004 年第 4 期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简报 No.4  2004 
总第 16 期 The Briefing News of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Vol.16 

 

 24

種意見認爲“並列連詞>伴隨格標記”。但類型學的形態句法研究表明，“伴隨格標記 

>並列連詞”是 SVO 語言中一種普遍可見的演變模式，而“並列連詞>伴隨格標記”的

演變模式在迄今所知的人類語言形態句法演變中未被證實。（參看吳福祥 2003b） 

Haspelmath 甚至認爲“伴隨格標記>並列連詞”是一種單向性演變： 

在所有我們可以得到歷史證據的那些例子裏，我們發現虛詞或詞綴的“伴隨-並

列”多義性都可以追溯到最初的伴隨格標記的歷時擴展，即這個伴隨格標記獲得了額

外的並列連詞意義，並帶有不同的句法屬性。理論上，人們也可以設想一個相反的歷

時過程，即從並列連詞到伴隨格標記也可以造成同樣的共時多義，但這種情形從未發

生。從伴隨格語素到並列連詞是普遍可見的語法化路徑。就像其他語法化過程一樣，

這種語法化過程也是單向性的。（ Haspelmath 2000） 

由此可見，漢語伴隨格標記和並列連詞之間的演變方向應該是“伴隨格標記 > 並

列連詞”而非相反。第二，形態句法演變共性的研究可以用來檢驗我們對語法演變的

解釋是否合理。比如漢語歷史上使役標記“教（叫）／讓”演變爲被動標記，有些學

者把這種演變的動因歸結于漢語“施受同辭”這種句法語義特性，也就是說，是漢語

這種比較特殊的題元結構和配位方式（施事和受事都可以自由地佔據主語位置，其間

並無顯性語法標記）促使“教（叫）／讓”由使役標記演變爲被動標記。問題是“使

役標記>被動標記”這一演變模式也見於很多施事和受事有形態標記的語言（如朝鮮

語），而這些語言的語言結構並不完全相同。可見“使役”與“被動”在概念上一定有

某種內在的關聯，“使役標記 > 被動標記”這一演變的動因很可能跟人類某種認知-

語用策略密切相關而跟語言結構沒有直接關係，因此這種演變的動因應該在語言結構

之外尋找。 

現在有不少語言學家認爲，人類語言之所以會存在大量的普遍語法特徵，原因就

在於人類語言具有某些相同的語法演變模式，而語法演變模式的類同本質上是因爲具

有 相 同 的 語 法 演 變 機 制 和 認 知 語 用 動 因 。（ 參 看  Bybee et al. 1994 ；

Bybee1997,2001,2003） 既然如此，我們在考察漢語的語法演變時，就應該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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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語言類型學的眼光。我們不僅需要將漢語的語法演變放在漢語史的框架內來觀察，

而且更應該將漢語的語法演變置於人類語言形態句法演變的變異範圍內來考察；我們

不僅要研究漢語語法演變的特性，而且更應該瞭解漢語的哪些語法演變是例示了人類

語言形態句法演變的共性。 

 

柒．歷史語法與共時語法（現代語法）5 

在結構主義語言學盛行的 20 世紀前半葉，語言學被嚴格地區分爲共時和歷時兩個

平面，那個時候幾乎所有的語言學家都將熱情和精力傾注于共時語言系統的描寫和分

析，而語言的歷時研究備受冷落。直到 1970 年代以後，一些語言學家發現，很多共時

的形態句法現象都有歷時演變的理據，如果缺乏歷時視角，共時的語法變異就無法得

到合理的分析和解釋。因爲“今天的詞法曾是昨天的句法”（Givo n1971），而“今天

的句法曾是昨天的章法”（Givon 1973），因此“如果不考慮歷時的演變過程，我們就

不可能理解共時的句法結構”。（Givon 1979） 隨著 Greenberg 創立的當代語言類型學

的蓬勃發展和 Givon (1971，1973，1975，1979)、 Lehmann（1995 [1982]，1985，1986）

等學者推動的語法化研究的重新興起，越來越多的語言學家已不再贊成共時和歷時的

嚴格二分，而主張共時和歷時只是語言研究的兩個視角（perspectives），並非語言本身

的兩個平面。於是共時研究和歷時研究經過長期分離之後又開始結合起來。特別是最

近十餘年來，國外功能－類型學取向的歷史句法研究在依據語言的歷時演變來解釋語

言的共時變異以及根據共時語言類型的制約來構擬歷時演變模式等方面作了大量富有

成效的研究，充分展示了共時研究和歷時研究相結合的誘人前景。 

近年來，國內現代漢語語法學界逐漸意識到共時研究中引入歷時視角的重要性，

而且已有少數學者在這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沈家煊 1998，1999a，1999b）。

相比較而言，我們歷史語法學界通常將自己的研究視野局限於漢語歷史語法事實的調

                                                        
5 這裏的“共時語法”，指的是現代或當代語法（與“歷史語法”相對待）。相應地，本節中“共時”

這個概念，所指也跟第一節（即“共時狀態與歷時演變”一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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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描寫和分析，很少關注現代漢語語法變異的研究。當然也有一些學者確實對現代

漢語語法研究頗爲關注，不過其出發點是想從現代漢語語法研究中汲取和借鑒語法分

析的理論和方法，並非自覺地將現代漢語語法變異納入漢語歷史語法的研究範圍。 

我們認爲，從事漢語歷史語法研究的學者應該在解釋漢語共時語法變異方面有所

作爲。 

第一，歷史句法學的目標至少有三：（a）揭示已有演變的規律，（b）解釋共時的

語法變異，（c）預測未來演變的方向。可見，共時的語法變異本來就是歷史句法學的

一項研究內容，對共時語法變異作出解釋本來就是歷史句法學家的職責。 

第二，共時語言研究不僅要對語言現象作出恰當的描寫，而且要對語言現象進行

合理的解釋。解釋共時語言現象需要各種參數，但功能主義語言學派認爲，歷時演變

是最重要的解釋參數，因爲“我們所使用的語言並不是由現在的使用者創造的，而是

經由成千上萬年的演化逐漸形成的。語法應該被視爲早先較少限制的語言使用模式規

約化的産物；因此，依照其共時結構來解釋語言只能對‘語言爲什麽以這種方式結構

化’這個問題作出一小部分的說明，而語言及語言使用的很多特徵只有參照歷時演化

才能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語言是個歷史的産物，因此對語言的解釋必須首先參

照語言形成的動力（forces）來進行。”（Heine 1997） 

第三，同其他語言一樣，漢語的很多共時語法變異需要借助歷時演變參數才能得

到合理的解釋。比如現代漢語普通話裏，“叫（教）/讓”句和被字句都是表被動的結

構式，但二者在句法上有明顯的不同：表被動的“叫（教）/讓”句中通常要出現施事，

但被字句可以不出現： 

    （7）   書被孩子撕破了。     書叫/讓孩子撕破了。 

             書被撕破了。         *書叫/讓撕破了       

爲什麽會有這種句法不對稱現象？答案只能從這兩種結構式的歷時演變中去找。

表被動的“叫（教）/讓”句是由使役結構式演變來的，其語法化的句法環境是“X 主

使者 +教/讓+Y 受使者 + VP”，因爲在使役句中受使者 Y 是必有題元，所以當“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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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讓”句由使役式通過重新分析變爲被動式“X 受事 +教/讓+Y 施事 + VP”後，源

結構式中的 Y 強制性共現這一句法屬性仍然保留在語法化後的被動式裏，這是一種典

型的“滯留”現象。漢語的被字句來源於話題句“S + 被動詞 + V 賓語”，秦漢之間伴

隨著動詞“被”的語法化，“S + 被動詞 + V 賓語”被重新分析爲被動結構式“S 受事 + 

被被動標記 + V 謂語動詞”。此後經過擴展，被字句又出現了“S + 被被動標記 +NP 施事+ V

謂語動詞”結構式。因爲被字句産生之初就是一種無施事被動式（agentless passive）（即

“S 受事 + 被被動標記 + V 謂語動詞”結構式）；所以一直到現代漢語，被字句仍然具有“S

受事 + 被被動標記 + V謂語動詞”和“S + 被被動標記 +NP施事+ V謂語動詞”這兩種交替形式。 

又如普通話的組合式述補結構“V 得 C”中，當 C 是單個自動詞（記作 Vi）或趨

向詞（記作 Vd）時，“V 得 C”只能是表能性的述補結構；而當 C 是單個形容詞（記

作 A）時，“V 得 C”既可以是表能性的述補結構，又可以是表實現的述補結構。如

例（8）和表 1 所示： 

（8）  拿得動   （拿不動） 

           出得來   （出不來） 

           洗得乾淨： 

                  a 這件衣服洗得乾淨,（那件衣服洗得不乾淨） 

                  b 這件衣服洗得乾淨，（那件衣服洗不乾淨） 

             表 1 

格式 能性 實現 

V 得 Vi   +  — 

V 得 Vd   +  — 

V 得 A   +  + 

以往的研究通常是把這種既表能性又表實現的“V 得 A”視爲一種歧義結構，然

後設法分化出不同的句法語義結構來。問題是同樣屬於“V 得 C”結構，爲什麽“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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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Vi”、“V 得 Vd”沒有這種“歧義性”？顯然，純粹的共時分析無法對這種語義的

不對稱性作出解釋。事實上，假若我們能將歷時的演變過程考慮進來，上述“V 得 C”

在共時平面上的語法變異就很容易得到解釋： 

唐五代時期“V 得 Vi”、“V 得 Vd”跟“V 得 A”一樣，都可以兼有表實現和表

可能兩種功能。例如： 

（9） V 得 Vi 

野外狐狸搜得盡，天邊鴻雁射來稀。（姚合：臘日獵）{表實現} 

若使火雲燒得動，始應農器滿人間。（來浩：題廬山雙劍峰）{表可能} 

（10） V 得 Vd 

癭木杯，杉贅楠瘤刮得來。（皮日休：夜會問答）{表實現}            

驚蛙跳得過，鬥雀嫋如無。（王貞白：蘆葦）{表可能} 

（11） V 得 A 

已應舂得細，頗覺寄來遲。（杜甫：佐還山後寄三首）{表實現} 

地脈尚能縮得短，人年豈不展教長。（呂岩：七言）{表可能} 

因爲表實現的“V 得 Vi”、“V 得 Vd”語義基本等同於粘合式述補結構“VC”， 於

是前者就變成了一種冗餘的語法形式。（蔣紹愚 1995，吳福祥 2002a）唐宋以後“V 得

Vi”、“V 得 Vd”逐漸將表實現的功能轉嫁給粘合式述補結構“VC”， 發展到現代

漢語，“V 得 Vi”、“V 得 Vd”業已完全丟掉了“實現”義，語法化爲“能性”義的

句法結構，以致形成表 1 中的兩個語義空格。但“V 得 A”並沒有與之語義對應的粘

合式狀態補語結構“VC”（“洗淨”、“縮短”這類 VC 是結果補語結構而非狀態補語結構），

所以無法像“V 得 Vi”、“V 得 Vd”一樣，把表實現的語義功能轉嫁給其他格式從而

語法化爲表達“懸想之可能”這一語法意義的語法形式。所以直到現代漢語它仍然兼

表實現和能性。（詳見吳福祥 2002a，2002b） 可見，“V 得 C”共時平面上語義的不

對稱其實是一種歷時演變的結果。 

現代漢語除普通話外還包括現代漢語方言。我們上面已舉例證明漢語的語法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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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釋現代漢語語法變異中的優勢作用，同樣，漢語歷史語法在方言語法研究中亦可

大顯身手。事實上，朱德熙（1985，1991）、梅祖麟（1988b，1999，2000）和江藍生

（1995）等前輩學者在這方面已經作了開創性的研究。這裏再酌舉幾例以爲補充。 

（ⅰ）在方言的共時語法系統裏我們常常看到，同一種語法意義可以由若干個不

同的語法結構式來表達，這些“同義”結構式往往代表了不同的語法層次，從而造成

共時的語法變異。要想對這種不同的語法層次作出清楚的說明，共時的語法研究往往

捉襟見肘，而歷史語法研究正可濟其窮。舉例而言，能性述補結構“V 得/不 C”中如

果動詞的受事實現爲賓語，普通話只能採用“V 得/不 CO”這樣的形式。但很多南方

方言還可以有另外的語序選擇。比如湘語長沙方言（張大旗 1985），贛語（陳昌儀 1991），

吳語開化方言（曹志耘等 2000）和舟山方言（方松熹 1993），徽語績溪、屯溪方言（平

田昌司 1998），徽語淳安方言（曹志耘 1996）以及官話黃岡方言（黃伯榮 1996）等都

有表 2 所示的六種格式： 

      表 2： 

肯定形式： V 得 OC   VO 得 C   V 得 CO 

否定形式： VO 不 C   V 不 OC   V 不 CO 

以績溪話爲例： 

（12）  普通話：       我打得過他               我打不過他 

績溪話：       我打得渠過               我打渠不過 

                           我打渠得過               我打不過渠 

                           我打得過渠               我打不渠過 

研究表明，表 2 中的“V 得 OC”和“VO 不 C”是魏晉六朝至唐時期産生的形式，

後來爲絕大多數現代南方方言所承繼，是這些方言中最早的層次，“V 得 C O”、“V

不 C O”是唐宋以後在北方方言中産生，後來逐漸擴散到南方方言，是多數南方方言

較晚的外來層次。而“VO 得 C”和“V 不 OC”則是南方方言的一種類推形式。（吳福

祥 2003c）  請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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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早期的固有層次   方言類推層次          較晚的外來層次 

     肯定式：   V 得 O C ↘     V O 得 C             V 得 C O 

否定式：   V O 不 C↗       V 不 O C              V 不 C O 

可見，績溪等南方方言“得”字結構系統的共時變異實際上是不同的語法層次累

積和疊置的結果。  

  （ⅱ）我們在漢語方言裏常常會看到某些形態不對稱現象，要對這種不對稱現象作

出合理的解釋，有時也需要引入歷時因素。比如北京話第一人稱複數形式“我們”有

“溶合（fusion）”形式“m”，而“你們”、“他們”則沒有這種形態變化。這是因

爲在實際話語裏“我們”的使用頻率比“你們”、“他們”要高得多，根據語法化的

頻率原則，一個語法化的候選者相對於其他參與競爭的候選者而言，使用頻率越高，

那麽它發生語法化的可能性就越大。(Haspelmath 2001)  高頻的組合形式容易發生“溶

合”這樣的形態化，低頻的組合形式不容易發生溶合。所以北京話中“我們”有溶合

形式，而“你們”、“他們”則沒有。又如上海話中否定詞“勿［v］”+助動詞“要

［i］”的組合“勿要［v23－22 i423－55］”具有溶合形式“要勿［vi23］”，但同樣

類型的組合，“勿好”、“勿肯”、“勿會”、“勿敢”則沒有相應的溶合形式。劉

丹青（2002）的調查顯示，上海話“否定副詞‘勿’＋助動詞”組合中，“勿要”及

其溶合形式“要勿”的文本頻率最高，而其他組合形式要低得多。在劉文統計的單位

語料裏，“勿要”／“要勿”共 55 例，“勿好”15 例，“勿肯”6 例，“勿會／勿會

得”6 例，“勿敢”2 例。可見上海話中“勿要”有“要勿”這種形態化形式，而平行

的組合“勿好”、“勿肯”、“勿會”、“勿敢”沒有相應的形態化形式，也是因爲

前者的文本頻率比後者高。 

   （ⅲ）歷史語法研究所揭示的語法演變的規律和模式可以用作構擬方言語法演變的

依據。在許多南方方言中，同樣的一個語素可以兼作狀態補語標記（相當於普通話“長

得漂亮”中的“得”）和完成體標記（相當於普通話“吃了飯再走”中的“了”）。如宜興、



   
2004 年第 4 期 论文选刊 No.4  2004 

 

 31

溧陽、金壇（西）、丹陽、無錫等北部吳語的“則[ts]（<著）”、南部吳語溫州話的

“來[·le]”等。從共時角度我們不容易判定狀態補語標記和完成體標記之間的演變方

向，但漢語歷史語法的研究表明，表實現/完成的體助詞，如“得”、“取”、“將”、

“著”、“來”、“了”等，都有一個向補語標記演化的趨勢和規律，據此可以確信，

漢語方言裏同一個語素所表達的狀態補語標記和完成體標記之間的演變方向應該是

“完成體標記 > 狀態補語標記”。（吳福祥 2001，2002c） 又如西南官話“到”既

可以用作持續體標記又可以用作進行體標記，因爲現代漢語普通話的進行體標記

“著”是由持續體標記發展而來的，所以我們也可以肯定，西南官話用作進行體標記

的“到”來源於持續體標記。 

     

捌 結語 

    以上我們從七個方面對漢語歷史語法的研究現狀做了初步的檢討和反思，現將主

要觀點概括如下： 

（ⅰ）鑒於目前共時語法狀態的描寫（專書/斷代語法研究）異常興旺而語法演變的

研究相對薄弱，我們當前亟需加強的是語法演變的研究而非語法狀態的描寫。 

（ⅱ）一個語法演變從發生、擴展和擴散到最終完成是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因此，

漢語歷史語法的研究重點應該是語法演變的擴展和擴散過程，而不是單純的語法創新。 

（ⅲ）歷史上漢語長期與周邊的異族語言具有較深層次的接觸關係，因此語言接觸

狀態下的漢語語法演變無疑是我們今後需要深入研究的一個課題。 

（ⅳ）“在語言發展的過程中起作用的不但有時間因素，也還有地域的因素。” 因

此，我們在研究漢語歷史語法演變時應該有時間和空間的雙重視角。 

（ⅴ）歷史語法研究的最終目的是要揭示語法演變的規律，因此，研究漢語歷史語

法不僅要對語法演變作出準確的描寫，而且要在描寫的基礎上進行合理的解釋。 

（ⅵ）因爲人類語言的形態句法演變具有強烈的共性制約，所以我們應該將漢語的

語法演變置於人類語言形態句法演變的變異範圍內來考察；我們不僅要研究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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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演變的特性，更應該瞭解漢語的哪些語法演變是例示了人類語言形態句法演變的

統計共性。 

（ⅶ）解釋共時的語法變異是歷史句法學的一個重要目標，也是歷史句法學家的一

個基本任務。從事漢語歷史語法研究的學者應當在解釋漢語共時語法變異方面有所作

爲。 

最近幾年，因爲處於世紀之交，漢語語言學界有關學科回顧和展望的文章不在少

數。總結過去是爲了開闢未來，跟所有這類回顧和展望的文章一樣，本文的立意也是

爲了總結經驗，找出差距，推動漢語語言學的健康發展。但跟別的同類文章不同的是，

本文對漢語歷史語法研究的反思並非在漢語語言學的框架內進行的，而是將漢語歷史

語法的研究現狀置於一般歷史句法學的背景下來審視，換句話說，我們的檢討和反思

在視角上是學科導向而非語種導向。選擇這樣的視角，是因爲我們想表明，儘管半個

多世紀特別是近 20 年來，漢語歷史語法研究確實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如果從一般歷

史句法學的角度看，我們目前的漢語歷史語法研究在理念、範式和方法上還有很多需

要改進的地方；另一方面，如果將漢語的歷史語法研究與國外的歷史句法學研究相比，

我們還有相當大的差距。不言而喻，漢語的歷史語法研究要在 21 世紀有較大的突破和

發展，我們必須在繼承和弘揚漢語史研究的優良傳統、學習和借鑒國外歷史語言學中

好的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轉變學術理念，調整研究框架，拓展研究思路，更新研究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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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心顺利通过教育部中期评估 
 

2004 年 7 月 11 日，教育部领导率专家组对我中心进行中期评估检查。教育部社政

司张东刚处长对我中心工作十分满意，他在总结讲话中，用“充分肯定、寄予厚望”

八字给予了充分肯定。教育部专家组也同样给予我中心以较高的评价：“浙江大学汉语

史研究中心，研究工作扎实、深入，成果质量相当高，有自己特色。中心主任和骨干

成员年富力强，富有活力。学校领导对中心的工作十分支持，使中心的发展有了良好

的保证。经过三年的建设，该中心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评估决议表》） 

2004 年 11 月 26 日，教育部正式下文（教社政函[2004]49 号），宣布我中心等 81

个研究基地正式通过合格评估。我中心在同一批接受评估检查的 7 个语言学科基地中，

排名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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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涌泉教授受聘担任 

《规范汉字表》研制专家组成员 
 

    《规范汉字表》研制专家工作组成立会于 2004 年 10 月 22 日在北京召开。我中心

张涌泉教授受聘担任《规范汉字表》研制专家组成员。《规范汉字表》的研制工作由教

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主持，该表的研制是汉字发展史上的

一件大事。字表完成后，将由国务院颁布实施。 

 

 

 

吉林大学吴振武教授 

来我中心作学术报告 
 

    11 月 11 日上午，古文字研究专家、吉林大学教授吴振武先生来我中心作了题为《古

文字研究方法漫谈》的学术报告。 

    “从‘未安’到‘安’??系统中的和谐”是吴振武先生这次报告的主题。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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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自己的治学经历，以战国印章、货币、铜器铭文中的几个字为例，运用系统的观

点，同时结合词义引申的有关理论，详细介绍了这几个词义的考证过程。吴先生认为：

在古文字的研究中，探求某一字形、字义的时候，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类文献的考证，

而应该把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相结合、纸本文献和印章、货币、铜器铭文等文献相结

合，把对象纳入到系统中去考察，对象只有在系统中“和谐”了，才会得出令人信服

的结论。吴先生的观点和考证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北京大学裘锡圭教授 

来我中心作学术讲演 
  

    11 月 10 日下午，著名学者、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来我中心作了题为《谈谈古汉

语学习与研究中的经验教训》的学术讲演。 

裘先生从两个方面指出了在古汉语的学习和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其一：应该

注重打好扎实的古汉语基础。裘先生以一些前贤大家由于疏忽基本字形、字义的考查

而出现的错误为例，指出：我们语言研究者在做学问时，大到谋篇布局，小到一字一

义，都应该谨慎对待，切不可麻痹大意。其二：考虑问题应该全面些。裘先生以“缤

纷”、“投”、“出于”为例，并结合自身的研究经验，认为在古汉语的学习和研究中，

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时段或者某一类文献的考察，而应该树立全面的观点，把共

时和历时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裘先生的报告精彩纷呈，发人

深思，受到我校师生的欢迎，会场座无虚席，还有不少同学站着听完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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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郑张尚芳研究员来我中心作报告 
 

    11 月 20 日下午 3:0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郑张尚芳先生来我

中心，就声调的起源和形态的关系问题，作了为时 2 小时的报告。 

    在报告中，郑张先生阐释了他在最近出版的《上古音系》一书中运用的语音链变、

抑制、无标记等理论，并以此解释了语音何以演变、演变何以有快有慢以及语音如何

演变等问题。报告中，郑张先生还为“上古上声以紧喉音收尾”、“去声以-s 收尾”的

观点提供了一些方言和汉藏语言的证据，指出上声往往具有指小、表亲昵等作用。对

到会师生提出的一些问题，郑张先生作了详细的解答。 

    郑张先生一直致力于方言和音韵的研究。他曾于 1964－1966 年在杭州大学的浙江

方言调查组从事方言调查工作。在 60 年代，郑张先生就写出了《《汉语史稿》语音部

分商榷书》，对王先生的上古语音系统提出修改建议，并受到王先生的赏识与鼓励。《上

古音系》一书，是郑张先生集多年心血而成的一部力作，该书附有古音字表，对一万

八千字的谐声系统和上古音韵作了汇编。 

    

   

张涌泉教授参加 

 “中国文字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 
  

    由中国文字学会、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香港大学中文系联合

主办的“中国文字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暨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文字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4 年 11 月 26 日至 28 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国内外的近百位学者出席了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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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中国文字学会副会长、我中心张涌泉教授与会，他提交了《汉语俗字续考》的

学术论文，并代表学会作了大会总结。 

  

 

 

 

 

陈东辉副教授参加“中国江南 

（浙江）与韩国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 
   

    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和韩国国际交流财团主办的“中国江南（浙江）与韩国文化

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12 月 21－22 日在杭州举行。我中心副教授陈东辉博士应

邀参加了研讨会，并在会上宣读了题为《阮元与中朝文化交流》的论文。 

    本次研讨会共有代表近 30 名（其中韩国代表 12 名），分别来自国内的中国社科院、

浙大、复旦和韩国的亚洲大学、东国大学等单位。研讨会从不同视角探讨了中国江南

地区（尤其是浙江）与韩国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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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史研究中心 

新一届研究生会组成名单 
 

2004 年 11 月 22 日，汉语史研究中心举行了研究生会议，中心的主要负责老师

和全体博士、硕士研究生都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方一新老师就研究生应该如何加

强专业学习的问题发表了讲话，指出当前在研究生学习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并

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希望。池昌海老师也在会上宣读了汉语史研究中心关于研究生工作

的新规定，要求全体研究生按照规定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另外，在此次会议上还

进行了汉语史研究中心研究生会的改选工作，由与会研究生推荐选出了新一届研究生

会，名单如下： 

主 席：        王 纯       2003 级硕 

学习部部长：      张建勇       2003 级博 

学习部副部长：     姜兴鲁       2004 级博 

生活部部长：      赵 庸       2004 级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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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与敦煌学》出版 
 

    为纪念常书鸿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由汉语史研究中心张涌泉教授、许建平副教授

等主编的《浙江与敦煌学--常书鸿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于 2004 年 12 月由浙

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本书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毛昭晰先生作序，著名美术

史学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王伯敏先生题写书名，共收入文章 57 篇，除少数几篇纪念

文章外，其它绝大多数论文的作者均为浙籍或长期在浙江工作或学习过，这些论文有

的已经刊布过，有的为首次发表，它们都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浙江敦煌学研究一百年

来走过的历史轨迹。 

   

  附：全书目录 

永生的艺术道路──常书鸿先生与敦煌⋯⋯⋯⋯⋯⋯⋯⋯⋯⋯⋯⋯⋯李砚祖 

尘封不住的回忆──重读父亲的画作⋯⋯⋯⋯⋯⋯⋯⋯⋯⋯⋯⋯⋯⋯常沙娜 

怀念我的父亲常书鸿⋯⋯⋯⋯⋯⋯⋯⋯⋯⋯⋯⋯⋯⋯⋯⋯⋯⋯⋯⋯⋯常嘉煌 

纪念常书鸿先生⋯⋯⋯⋯⋯⋯⋯⋯⋯⋯⋯⋯⋯⋯⋯⋯⋯⋯⋯⋯⋯⋯⋯樊锦诗 

敦煌守护神赞⋯⋯⋯⋯⋯⋯⋯⋯⋯⋯⋯⋯⋯⋯⋯⋯⋯⋯⋯⋯⋯⋯⋯⋯王伯敏 

敦煌铸就五字碑⋯⋯⋯⋯⋯⋯⋯⋯⋯⋯⋯⋯⋯⋯⋯⋯⋯⋯⋯⋯⋯⋯⋯叶文玲 



2004 年第 4 期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简报 No.4  2004 
总第 16 期 The Briefing News of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Vol.16 

 

 48

论“常书鸿精神”⋯⋯⋯⋯⋯⋯⋯⋯⋯⋯⋯⋯⋯⋯⋯⋯⋯⋯⋯⋯⋯⋯柴剑虹 

探索油画民族风格的先驱──读常书鸿先生的油画⋯⋯⋯⋯⋯⋯⋯⋯邵大箴 

常书鸿先生艺术思想寻迹⋯⋯⋯⋯⋯⋯⋯⋯⋯⋯⋯⋯⋯⋯⋯⋯⋯⋯⋯张毅清 

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常书鸿 

玄奘译经和敦煌壁画⋯⋯⋯⋯⋯⋯⋯⋯⋯⋯⋯⋯⋯⋯⋯⋯⋯⋯⋯⋯⋯樊锦诗 

敦煌艺术简介⋯⋯⋯⋯⋯⋯⋯⋯⋯⋯⋯⋯⋯⋯⋯⋯⋯⋯⋯⋯⋯⋯⋯⋯潘絜兹 

历史的彩晕──敦煌石窟美术载入中国美术史册的回顾⋯⋯⋯⋯⋯⋯王伯敏 

漫谈敦煌千佛洞和考古学⋯⋯⋯⋯⋯⋯⋯⋯⋯⋯⋯⋯⋯⋯⋯⋯⋯⋯⋯夏 鼐 

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序⋯⋯⋯⋯⋯⋯⋯⋯⋯⋯⋯⋯⋯⋯⋯⋯⋯⋯⋯⋯⋯史 岩 

摩利支天为何方神氏⋯⋯⋯⋯⋯⋯⋯⋯⋯⋯⋯⋯⋯⋯⋯⋯⋯⋯⋯⋯⋯王 荔 

《论语》郑注《述而》至《乡党》残卷跋⋯⋯⋯⋯⋯⋯⋯⋯⋯⋯⋯⋯罗振玉 

敦煌石窟出《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考释⋯⋯⋯⋯⋯⋯⋯⋯⋯⋯⋯⋯王仲荦 

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时价簿口马行时沽》考⋯⋯⋯⋯⋯⋯⋯⋯⋯⋯朱 雷 

敦煌吐鲁番居民生存权之个案研究⋯⋯⋯⋯⋯⋯⋯⋯⋯⋯⋯⋯⋯⋯⋯毛汉光 

唐代西州合户之授田额──唐代西州田制研究之五⋯⋯⋯⋯⋯⋯⋯⋯卢向前 

论晚唐五代的沙州（归义军）与凉州（河西）节度使 

──以“河西”观念为中心的考察⋯⋯⋯⋯⋯⋯⋯⋯⋯⋯⋯⋯⋯冯培红 

信仰与政治：唐宋敦煌祠庙营建与战争动员关系小考⋯⋯⋯⋯⋯⋯⋯余  欣 

经营西域丝路的经济利益 

──敦煌和吐鲁番出土两份丝绸物价表的比较研究⋯⋯⋯⋯⋯⋯赵 丰 

敦煌学与古代西部文化⋯⋯⋯⋯⋯⋯⋯⋯⋯⋯⋯⋯⋯⋯⋯⋯⋯⋯⋯⋯齐陈骏 

魏宗室东阳王荣与敦煌写经⋯⋯⋯⋯⋯⋯⋯⋯⋯⋯⋯⋯⋯⋯⋯⋯⋯⋯赵万里 

敦煌研究院、上海图书馆、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遗书巡礼⋯⋯⋯⋯施萍婷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未刊敦煌写本残片四种的定名与缀合⋯⋯⋯⋯⋯⋯许建平 

《燕子赋》研究⋯⋯⋯⋯⋯⋯⋯⋯⋯⋯⋯⋯⋯⋯⋯⋯⋯⋯⋯⋯⋯⋯⋯黄 征 

敦煌写本《大般涅槃经》著录商补⋯⋯⋯⋯⋯⋯⋯⋯⋯⋯⋯⋯⋯⋯⋯景盛轩 

《俄藏敦煌文献》道经残卷考述⋯⋯⋯⋯⋯⋯⋯⋯⋯⋯⋯⋯⋯⋯⋯⋯叶贵良 

敦煌写卷李荣《老子注》及相关问题⋯⋯⋯⋯⋯⋯⋯⋯⋯⋯⋯⋯⋯⋯朱大星 

试述《伤寒论》写本与传本《伤寒论》的关系及其文献价值⋯⋯⋯⋯王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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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本《瑞应图》谶纬佚文辑校⋯⋯⋯⋯⋯⋯⋯⋯⋯⋯⋯⋯⋯⋯⋯⋯窦怀永 

关于别纸和重迭别纸⋯⋯⋯⋯⋯⋯⋯⋯⋯⋯⋯⋯⋯⋯⋯⋯⋯⋯⋯⋯⋯吴丽娱 

敦煌写本隋智骞楚辞音跋⋯⋯⋯⋯⋯⋯⋯⋯⋯⋯⋯⋯⋯⋯⋯⋯⋯⋯⋯姜亮夫 

敦煌变文韵部语音性质简论⋯⋯⋯⋯⋯⋯⋯⋯⋯⋯⋯⋯⋯⋯⋯⋯⋯⋯都兴宙 

敦煌韵书斯二○五五之谜⋯⋯⋯⋯⋯⋯⋯⋯⋯⋯⋯⋯⋯⋯⋯⋯关长龙 曾 波 

关于《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蒋礼鸿 

读第五版《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兼论著者的俗语词研究思想⋯⋯颜洽茂 

唐代白话诗释词⋯⋯⋯⋯⋯⋯⋯⋯⋯⋯⋯⋯⋯⋯⋯⋯⋯⋯⋯⋯⋯⋯⋯郭在贻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词语略考⋯⋯⋯⋯⋯⋯⋯⋯⋯⋯⋯⋯⋯⋯⋯⋯⋯⋯董志翘 

敦煌变文词语校释⋯⋯⋯⋯⋯⋯⋯⋯⋯⋯⋯⋯⋯⋯⋯⋯⋯⋯⋯⋯⋯⋯方一新 

从“蒙免”“鞭耻”说起──谈一种特殊的词语产生方式⋯⋯⋯⋯⋯ 王云路 

敦煌变文中的古代军语汇释⋯⋯⋯⋯⋯⋯⋯⋯⋯⋯⋯⋯⋯⋯⋯⋯⋯⋯褚良才 

试论敦煌书仪的语料价值⋯⋯⋯⋯⋯⋯⋯⋯⋯⋯⋯⋯⋯⋯⋯⋯⋯⋯⋯张小艳 

藏语 ring-lugs 一词演变考──敦煌藏文古词研究之一⋯⋯⋯⋯⋯⋯陈践践 

《字宝》考⋯⋯⋯⋯⋯⋯⋯⋯⋯⋯⋯⋯⋯⋯⋯⋯⋯⋯⋯⋯⋯⋯⋯⋯⋯张金泉 

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王国维 

王梵志诗论⋯⋯⋯⋯⋯⋯⋯⋯⋯⋯⋯⋯⋯⋯⋯⋯⋯⋯⋯⋯⋯⋯⋯⋯⋯项 楚 

论敦煌佛曲与词的起源⋯⋯⋯⋯⋯⋯⋯⋯⋯⋯⋯⋯⋯⋯⋯⋯⋯⋯⋯⋯吴肃森 

敦煌古小说浅谈⋯⋯⋯⋯⋯⋯⋯⋯⋯⋯⋯⋯⋯⋯⋯⋯⋯⋯⋯⋯⋯⋯⋯柴剑虹 

关于《佛说阿弥陀经押座文》的一些问题⋯⋯⋯⋯⋯⋯⋯⋯⋯⋯⋯荒见泰史 

灿烂的敦煌文化--从语言文学的角度谈谈敦煌文献的价值⋯⋯⋯⋯⋯张涌泉 

文物保护与数字化技术⋯⋯⋯⋯⋯⋯⋯⋯⋯⋯⋯⋯⋯⋯鲁东明 刘刚 刁常宇 

绍兴人与敦煌学⋯⋯⋯⋯⋯⋯⋯⋯⋯⋯⋯⋯⋯⋯⋯⋯⋯⋯⋯⋯⋯⋯⋯姚培锋 

试论浙江敦煌学研究的特色⋯⋯⋯⋯⋯⋯⋯⋯⋯⋯⋯⋯⋯⋯⋯⋯⋯⋯赵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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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四年下半年度 

我中心教师共计获奖四项 

 
 2004 年 12 月 28 日，王云路教授著作《词汇训诂论稿》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2004 年 9 月，姚永铭副教授的《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荣获浙江省高校优

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 

 根据浙大人发[2005]1 号文件公布，我中心教师王云路教授、池昌海副教授因

教学、科研、管理工作成绩显著，荣获浙江大学 2004 年度优秀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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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阜阳师范学院王绍峰博士向我中心赠送著作《初唐佛典词汇研究》，在此表示

感谢。 


